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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偽造、變造新臺幣應如何處斷？

解釋文 　　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所稱偽造變造之幣券，係指國幣幣

券而言。新臺幣為地方性之幣券，如有偽造變造情事，應依刑法

處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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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刑法第195條(43.10.23)

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3條(32.10.18)

相關文件 行政院函一件

一、前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呈擬對重訂嚴格取締黑市金鈔等法令

之意見案內以關於偽造新臺幣案件之處罰依刑法偽造罪處罰太輕

一般非法之徒無所畏懼而對由省外攜運偽臺幣入境又無加重處刑

之規定以致查緝困難不易收效新臺幣為中央銀行授權臺灣銀行發

行者依其性質顯係國家發行之貨幣就法理而言自得視為國幣適用

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治罪應由主管機關呈請予以解釋以資依據到院

當經交據財政部會商有關機關核復略以新臺幣發行辦法尚係未經

完成立法程序之地方單行法立法院屢經催促草成法案送審中央主

管機關亦曾數度研議起草終以牽涉全國永久性貨幣制度及對國際

組織貨幣平價關係未能辦理在新臺幣發行辦法制成法律之前先予

以解釋俾偽造新臺幣案件得適用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治罪可予採行

等語並由本院令飭司法行政部議復在案

二、茲據司法行政部四十五年五月十日臺 (四五) 呈參字第二二四

七號呈復略稱查偽造新臺幣依本部見解本認為應適用妨害國幣懲

治條例治罪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部且將此法律上之見解以

臺四一指參字第一○四六七號令指示臺灣高等法院有案 (原令節

錄呈閱) 即司法院二十七年院字第一七六九號解釋亦有妨害國幣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541023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6&ldate=19431018&lser=001


懲治暫行條例所稱偽造變造之幣券包括銀幣鎳幣銀行券在內等語 

(原解釋節錄呈閱) 而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字第二八七五號判例於

此論述尤詳 (原判例節錄呈閱)因此上述見解在理論上原無問題但

最高法院遷臺之後其見解忽有變更認為偽造銀行券不應有妨害國

幣懲治條例之適用而該條例第三條原文幣券一詞之券字作何解釋

則似未加注意各級法院對此最高法院之新見解既一致採用於是舊

有判解以及本部命令遂皆失其效力惟查最高法院此項見解與現實

情形殊難因應且與司法院之解釋亦顯相牴觸茲臺灣省保安司令部

既亦認為偽造新臺幣應適用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治罪並有請予解釋

之議鈞院似可從其所請轉請司法院就此問題統一解釋俾資依據茲

將與本案有關之判解及本部令文另紙節錄併呈鑒核

三、查本案最高法院判例與司法行政部及財政部見解不同特抄同

原附件函請查照提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為荷


